
發起「佔領中環」行動的戴耀廷近日聲言，「佔中」

行動的「公民抗命」，「並非鼓勵人犯法的行動」。這

似乎是自相矛盾，因為戴教授多次承認，「佔中」行

動涉及違法行動，因此建議未成年人只參與志願行

動，而不要參加實際的佔領行動。

「核爆香港」之論極不負責

戴耀廷以駭人聽聞的「核爆中環」來形容整場運

動，聲稱「佔中」核爆所產生的破壞力，不止於爆炸

的那一刻，更在於之後的核輻射擴散，令香港成為一

個難以管治的地方。戴耀廷已不要「愛與和平」的外

衣，其「核爆香港」之論極不負責，企圖摧毀法治，

對香港禍害深遠，這已遠離羅爾斯「非暴力反抗」和

馬丁．路德金「公民抗命」的主張。

行政長官梁振英5月9日在立法會答問會上強調，香

港政制發展必須及只能建基於《基本法》及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在不離開憲制基礎的前提下，社會有條件

達成共識，推動香港向前發展。他強調，香港是法治

社會，反對派不應通過癱瘓金融商業中心運作的過激

行動，「不希望任何人鼓吹他人犯法」。

戴耀廷經過數月包裝，「佔領中環」已變為極具破

壞性的「核爆香港」，並非一個理性學者所應有的思維

和理念。戴耀廷以先賢羅爾斯和馬丁．路德金的主張

來包裝「佔領中環」和「核爆香港」，在學術上值得商

榷。

「不能導致破壞對法律和憲法的尊重」

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中，其抽象論述之下潛含㠥諸多未予闡釋的疑問：第

一，非暴力反抗既然是反抗法律的行為，並且可能會

「侵犯」某個法律，那就已經不再忠於法律；第二，

非暴力反抗也許是出於讓現行法律制度改善得更加理

想之動機，但就主事者的當下的具體訴求而言，並非

是對法律的忠誠，而是對現行法的否決或指責；第

三，非暴力反抗的自相矛盾之處在於：某種反抗現行

秩序和法律制度的行為如果是完全合法的，那這種行

為也就不再是反抗的舉動，至少不再可能起到任何反

抗所期望的作用；如果某種反抗形式是不合法的，是

對現行法的侵犯，那麼，這種反抗也就不再「在忠於

法律的範圍內」。正因為非暴力反抗有許多自相矛盾

之處，所以羅爾斯以條件來限定非暴力反抗的運用：

「這種反抗不能導致破壞對法律和憲法的尊重，因而

不能產生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不幸的後果。」令人遺憾

的是，戴耀廷卻提出了「癱瘓中環」、「癱瘓警署」、

「核爆香港」的具體計劃，這明顯並非是一個「非暴

力反抗」行動，而恰恰是以類似暴力的行動破壞法

治，產生對香港所有人來說都是不幸的後果。

有張冠李戴之嫌

同樣，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公民

抗命」，是透過和平非暴力的手段，最後達致社會法律

制度的改變。公民抗命是抗議某些不公義的法例，並

不針對憲法。戴耀廷以美國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

抗爭」為例，說明「癱瘓中環」、「核爆香港」的合理

性，這有張冠李戴之嫌。因為，馬丁．路德金的公民

抗命不針對美國憲法，而恰恰是尊重和維護美國憲

法。

早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為了爭取反分裂戰爭的勝

利，林肯總統宣佈解放南方各州的黑奴。1868年美國憲

法第14條修正案，確認凡在合眾國生長或歸化合眾國而

受其管轄的人皆為合眾國及其居住州的公民。1870年第

15條修正案明確美國公民的投票權，不得因種族、膚色

或曾為奴隸拒絕或剝奪之。雖然該兩條修正案已經生

效，但實際上近百年該選舉權利仍然被各州長期剝奪。

除選舉權等參政權外，美國黑人的置產權、被隔離問

題、黑白通婚等歧視問題長期未能解決。1961年，在馬

丁．路德金的爭取下，聯邦政府取締了跨州交通運輸中

的種族隔離做法，

可見馬丁．路德金

的公民抗命恰恰是

尊重和維護美國憲

法，這可以參閱美

國政治學和憲法學

的書，對此有詳細

的論述。

「佔中」到底反對哪一條「不義之法」？

戴耀廷用「佔領中環」、「核爆香港」這種觸犯法律

的方式來反抗「不義之法」，爭取所謂「真普選」，但他

要反對哪一條「不義之法」？「佔領中環」行動呼籲要

癱瘓中環、阻塞交通、癱瘓警署、「核爆香港」等等，

這些違法行動，所違之法，基本上就是擾亂公眾秩序

罪、簡易程序治罪之類刑事法例，這些法例根本不是

「不公正法律」，而是善法，戴耀廷反對善法，令人匪夷

所思。

那麼，戴耀廷「佔領中環」、「核爆香港」到底針對

什麼？明顯是針對《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

香港的憲制性法律是《基本法》，《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有關決定已經鋪設香港走向普選的「五步曲」法治

軌道，「佔中」實際是要拆除香港通向普選的法治軌

道。公民抗命是抗議某些不公義的法例，並不針對憲

法，戴耀廷針對的卻是香港的憲制性法律；公民抗命

不是無政府主義，公民抗命接受並尊重法治，「佔領

中環」卻打㠥爭取真普選的幌子損害法治。在法治軌

道上推進民主，是香港的主流民意和核心價值，「佔

中」不會得到主流民意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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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近日又為駐
利比亞大使身亡舉行了
聽證會，會上除了繼續

互相爭吵、推諉責任之外，仍然找不到大使受
到恐怖襲擊的原因，毫無收穫。

波士頓國際馬拉松比賽，帶給民眾的不是體
育享受，而是讓美國乃至全世界民眾感到震驚
和悲痛，恐怖爆炸後市民驚慌叫喊、價值100
美元的「高壓鍋炸彈」等電視畫面，成為影響
極壞的恐怖片。兩名嫌疑人雖然來自俄羅斯車
臣，以「避難」為由進入美國後，已經在美國
居住了十多年，接受美國教育，到美國時還是
兒童，到如今卻成為震驚世界的恐怖分子，顯
示美國已經成為「恐怖分子」滋生溫床。據反
恐官員披露，美國追蹤恐怖分子的數據庫人數
已經猛增至87.5萬人。說明華盛頓必須認真檢
討滋生恐怖分子的原因，否則將繼續「越反越
恐」。

1993年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地下室大爆炸；
1995年俄克拉荷馬州政府大樓被炸；1996年亞
特蘭大奧林匹克公園發生爆炸；1998年美國駐
東部非洲一些國家的大使館被炸；2000年美國
海軍艦艇科爾號在也門的港口被炸；2001年發
生了「9．11」恐怖襲擊事件；2012年美國駐
利比亞大使遇襲身亡。幾十年來，美國政府依
靠絕對的軍事優勢恃強凌弱、為所欲為，在全
世界、特別是中東伊斯蘭國家樹立了許多對

手，這些被白宮冠名為「恐怖」的國家和組
織，根本無法與美國公開對抗，於是採取了恐
怖襲擊的辦法來對付美國。

強權外交失去人權和道義

專家們分析，恐怖分子針對平民的爆炸，是
對美國現狀、政策和行動的不滿，現在的美國
實在樹敵太多。波士頓爆炸疑犯中的弟弟在
2011年大學畢業時還獲得了2500美元的獎學
金，並在市政廳接受了頒獎儀式。由於兄弟兩
人持吉爾吉斯斯坦護照，並用吉國護照申請的
美國綠卡，美國中情局想到的是吉爾吉斯是不
是與該起恐怖襲擊案有關，而不是檢查美國的
教育政策。居住在俄羅斯的疑犯父親認為：兩
個兒子都非常聰明，是有成就的年輕人，是美
國的土壤使他們變壞，真正的罪人是美國政
府，因為他們將真正的「天使」變成了罪人。

現代社會反對所有形式的恐怖襲擊，但互相
尊重和寬容也是最起碼的文明。美國在全球
124個國家和地區設有軍事基地、駐外軍事人
員總數達到40萬、擁有能夠將地球毀滅至少3
次的世界超級核武庫。美國依仗自己的強大軍
事、經濟優勢和實力，在全球強行推行連美國
人自己都感到有毛病的「美式民主」；對所有
不順眼的國家政府，採取支持反對派、中情局
介入顛覆、軍事入侵等手段，威脅、控制了許
多國家，建立名目繁多的傀儡政府，搞得世界

很不安寧。強權外交已經失去基本的人權和道
義。

羞辱穆斯林埋下仇恨禍根

2012年9月，正當美國在紐約集會紀念「國
恥日」時刻，美國駐埃及和利比亞使館卻遭到
恐怖襲擊，利比亞武裝用美國製造的火箭炮將
美國駐利比亞大使打死。消息引起華盛頓官
員、美國民眾的極度震驚。美國致力「支援」
中東，要讓中東走向「民主和繁榮」，但結果
卻令人眼鏡大跌。一波又一波針對美國外交人
員和機構的襲擊，顯示美國的中東策略激發了
伊斯蘭國家的反美情緒。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遇
襲身亡，既是美國的恥辱，也是現代社會的不
幸。

美國駐利比亞大使曾經致力參與「利比亞變
革」，成功推翻卡扎菲後，自己卻遇襲身亡，
事件讓美國人不得不為此進行深層次反思。奧
巴馬命令美國駐世界各地外交機構加強安全防
範，並要求各國政府為美國人提供更好的安全
保衛，還警告美國外交人員要加倍小心。

「9．11」事件後，美國很快將薩達姆送上絞
架，但美國帶給伊拉克的並不是繁榮和民主，
而是無休止的惡鬥。西方媒體披露的美軍辱
屍、焚經、濫殺平民的醜聞，使伊斯蘭國家的
反美浪潮達到頂峰；肆無忌憚地羞辱穆斯林國
家，埋下的則是仇恨和恐怖根源。

美國成「恐怖分子」滋生溫床消費者在選購貨品或服務時，如遇到不良營商手法，不但遭受
金錢及時間損失，更可能會備受精神困擾。能否掌握全面和真確
的資訊、能否自由作出選擇，都直接影響消費者的決定和權益。
經過近1年的籌備，我們日前已宣布將於7月19日實施經修訂的

《商品說明條例》，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
新法例將打擊多種為人詬病的不良營商手法，例如阻止顧客離

開商店以威逼消費，或不提供取消服務月費計劃所需的表格，可
能觸犯新增的「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罪行；虛構或誇大服務的
功效則可能構成「虛假商品說明」；如商戶以出售一項產品為
名，卻拒絕為顧客落單訂購，意圖促銷另一產品，則構成「先誘
後轉銷售行為」罪行；而商戶若在接受顧客付款時意圖不供應有
關產品，則可能觸犯「不當地接受付款」罪行。這些刑事罪行的
最高刑罰為罰款五十萬元及監禁五年。新法例亦引進民事遵從為
本機制，並明文訂明私人訴訟權，協助消費者討回公道。

消費者日後如遇上有關不良營商手法，可向執法的香港海關投
訴；而就廣播及電訊服務方面，則可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投訴。為
協助業界遵從新規定，執法機關已諮詢業界及公眾，並會發布

《執法指引》，就實施新法例條文提供指引。執法機關亦已加強人
員培訓，並會密切留意市場趨勢，優先調查對消費者、業界及整
體社會有相當影響的案件，並進行針對性突擊巡查。

執法機關亦會與消費者委員會加強合作，在情報及處理投訴方
面緊密連繫，確保消費者獲得合適協助；亦會共同加強對商戶及
消費者的教育工作，協助他們理解在法例下的權利和責任，同時
推廣公平營商手法，宣揚「精明消費」的概念，提醒消費者必須
謹慎考慮以作出最適合自己的決定。市民亦快將從不同媒體收看
到有關新法例的宣傳資訊。

推動公平營商及加強消費者保障一直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工
作重點之一。新的消費者保障制度已準備就緒，我們將密切觀察
新法例的運作，並協助持份者了解及遵從法例要求，以達致保障
消費者及殷實商戶的目標。

戴耀廷提出的「佔領中環」行動，在學術上值得商榷。羅爾斯（John

Rawls）以條件來限定非暴力反抗的運用：「這種反抗不能導致破壞對法

律和憲法的尊重，因而不能產生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不幸的後果。」但「佔領中環」行動恰恰

是以類似暴力的行動損害法治，產生對香港所有人來說都是不幸的後果。戴耀廷以馬丁．路

德金的「非暴力抗爭」為例，說明「佔中」的合理性，這似有張冠李戴之嫌。因為馬丁．路

德金的公民抗命不針對美國憲法，而恰恰是尊重和維護美國憲法。香港的憲制性法律是《基

本法》，而「佔領中環」恰恰是針對《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

「佔領中環」損害香港法治

今年初，反對派成立了「真普聯」，公然質疑中央推進香港
政制發展的承諾，挑戰《基本法》的權威。「真普聯」更拋
出呼應戴耀廷「佔領中環」的「七步曲」。「佔領中環」實質
為反對派策劃、煽動的一次大規模示威破壞行動，旨在「反
政府、反普選、反和諧、反經濟發展」。因為，中環是香港的
商務、政務與國際金融中心，牽一髮而動全身，牽涉眾多國
際商界、金融利益，亦關乎香港政局的穩定。中環就是香港
的大腦中樞，反對派將「佔領中環」作為製造香港亂局的一
枚定時炸彈，可謂處心積慮、不顧後果。

「佔中」處心積慮不顧後果

其後，反對派加快了行動佈局，公佈了「佔領中環」行動
的《信念書》，將「佔中行動」再次濃縮為4個主要步驟，
即：「簽署誓約、商討日、公民授權和公民抗命」。在經過商
討日和「公民授權」後，對2017年特首選舉提出具體方案，
企圖推翻已確定的普選方案，製造香港政改的混亂。反對派
聲稱，假如有關方面漠視「公民民主要求」，提出「不符合國

際普選標準的選舉方法」（其實就是不符合反對派的奪權要
求），他們「會在適當時間進行包括『佔領中環』的公民抗
命。」很顯然，反對派的「港獨」思維意識已根深蒂固，香
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並非獨立的政治實體，又何來「符
合國際普選標準」之說。

最近，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在離任返美前夕，仍不改一
貫干預香港事務的惡習，還在極力「呼應」反對派的「佔中」
行動和「未來普選特首必須符合國際標準」之說。可見，反
對派的「港獨」行動並非孤立，已得到外部勢力的介入和支
持。其以「佔領中環」為手段，製造「文革」式動亂的奪權
陰謀正加速推進。

因此，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決不能掉以輕心，應徹底揭露
他們的陰謀。根據戴耀廷提出的「佔中」邏輯和以往反對派
的「佔領、示威」慣例。「佔領中環」這枚定時炸彈一旦引
爆，必將導致區內交通癱瘓、民生衝擊、政局動盪和國際金
融中心運作嚴重受阻。試想十幾萬人擁塞於樓宇密集、道路
交錯的中環，佔領交通要道，衝擊政府和商務機構，再夾雜
一些極端暴力的宣洩，將會帶來何等混亂的局面。

港人須齊心協力盡快拆彈

內耗泛濫，不顧發展，只會令香港這顆東方明珠日益暗
淡。一個爭拗不斷、動盪不寧的國際都會，是沒有人身和投
資安全感，也會喪失吸引投資者的魅力。因此，「佔領中環」
或將成為外資撤離香港的導火線，勢必對香港經濟和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帶來嚴重衝擊。

香港經歷太多的內耗折騰，已錯失太多經濟創新、轉型的
機遇。香港的商業成本居高不下，泡沫經濟日趨嚴重，核心
競爭力正在流失。為了香港的長遠發展和港人的民生福祉，
為了避免香港一再錯失發展機遇，港人必須共同努力，齊心
協力，盡快拆除「佔中」這枚將致香港動亂的定時炸彈。

「佔中」是動亂的「定時炸彈」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馬建波 香江智匯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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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前，關注普及國史教育聯合行動組公佈「新高中中史科施
行狀況問卷調查」，指出各中學開設高中中史科以「一班」為主
流，修讀人數只有約13,000人，而且出現退修潮，中史科被邊緣
化的趨勢值得注意。其後，教育局以「大部分中學在高中都會開
設中史」回應來轉移視線。時至今日，事實勝於雄辯，數據說明
一切，由於初中中史科不再是獨立必修科，新高中中史課程和考
核方式又千瘡百孔，以致修讀人數按年大減，中史教育已到了岌
岌可危的地步，新一代快將淪為不知國家歷史的「史盲」。

自新高中學制開始以來，選修中史科的學生由2009年(第一屆)的
12,876人大減至2012年(第四屆)的9,364人，跌幅之大，令人震驚。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只是中四時決定修讀的人數，由於學生可以
中途退修，所以到中六應考時，考生人數會有所下降，這由考評
局和教育局公佈的數字可見一斑。詳情如下：

2009-2012年(第一屆新高中學生 由中四至中六人數)

中四修讀人數 中五修讀人數 中六報考人數
2009-2010年 2010-2011年 2011-2012年
12,876 11,260 8,510

2010-2013年(第二屆新高中學生 由中四至中六人數)

中四修讀人數 中五修讀人數 中六報考人數
2010-2011年 2011-2012年 2012-2013年
11,812 9,329 7,437

根據上述資料，第一屆新高中學生到中六時退修人數為4,366
人，達選修總人數的34%。第二屆新高中退修人數更多達4,375
人，高達37%。其實，1999年會考中史科日校學考生有30,649
人，即每3位中學生有1位修讀中史，但在課程改革後一直下跌，
到最後一屆會考（2010年）時只有26,186。及至新高中推行，修
讀中史先跌至約13,000，現在更降到7,000左右，可見修讀人數每
況愈下已是不爭的事實，現在每10位中學生只有1位修讀中史。

選修人數日少，退修人數大升，當中原因當然是教育局未有把
中史列為初中獨立必修科，向社會大眾傳達了中史科被貶抑的信
息。學生在初中未有全面接觸中史，部分學校以科目綜合為名，
用西方角度和英國語文教授中史，學生在高中時自然不會選修。
更甚者，教育局設計的高中中史課程內容太廣太深，要學生修讀
上自西周封建，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數千年歷史，遠超學生的
能力。再者，6個選修單元，如宗教史、制度史、地域資源等，
不但索然無味，而且內容艱深，同學難以應付，自必不斷退修。
至於考評局設計的試卷，而且內容和形式以長問答為主，接近昔
日預科程度，絕非一般中學生可以應付，而且校本評核要求繁
多，新一代怎不望而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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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強

2017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期臨近，3月24日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特別強調了行

政長官普選的3個堅定不移原則。然而，反對派及

其主子並不甘心，正在秘密佈局，醞釀製造一枚導

致香港陷入動亂的「定時炸彈」，干擾特首普選、

爭奪香港管治權，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的大政方針和實踐成果。這枚「定時炸彈」就是

「佔領中環」行動。


